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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向佛山嘉旭、杨伟光、刘务贞、叶淑娟、郭超键购买其所持有的广东嘉得力清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得力”）39.4745%股权，交易价格为7,638.32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嘉得力54.4745%的股权，成为嘉得力的

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为现金交易，不涉及股份发行及募集配套资金

的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对方持有的嘉得力39.4745%股份已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

公司名下，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资产。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上市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关于嘉得力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股转函〔2025〕2222号），对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予以确认。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标的资产即

嘉得力39.4745%的股份已于2025年10月22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持有的嘉得力39.4745%股份已全部过户登记至

上市公司名下，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资产。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第一期交易价款为交易对

价的85%，合计6,492.5684万元；其中，上市公司暂按本次交易总对价的20%

（即1,527.6632万元）作为代扣税款的预留，在上市公司履行完毕代扣代缴手续

后向交易对方实行多退少补；标的资产价格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后15个工作日内，

上市公司将交易总对价的65%（即4,964.9052万元）分别支付至交易对方各自指

定账户。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交易对方杨伟光、郭超键、刘务贞及叶淑娟已完成本次

交易的纳税义务（如需），佛山嘉旭尚在依法纳税过程中，上市公司亦正在按照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的过程中。

（三）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完成：

1、上市公司尚需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交易

对方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3、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

披露义务（如涉及）。

在相关各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并按照其签署

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南华仪器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标的资产过户



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变更的

情形，标的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变更的情形；

5、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或承诺，未发生违反协议及承诺约定的情形；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上市公司已经合法持有标的资产。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变更。

5、自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

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所披露信息的要

求正在履行相关协议或承诺，未发生违反协议及承诺约定的情形。



7、在相关各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并按照其签

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

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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